承 诺 书
本人郑重承诺：

一、本人已仔细阅读本次《招聘公告》、《招聘计划》等有关公示材料，清楚并理解公益性岗位聘用人员自上岗之日起，最长不超过3年（距法定退休年龄不足5年的除外），援助协议一年一签的聘用期限和管理条件，遵守纪律，服从安排，认真履行报名人员的各项义务。

二、在岗期间出现下列情况：空岗、挂岗的、无故旷工连续15天或一年累计旷工30天的、因身体原因等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公益性岗位从业期间领取失业保险金及享受灵活就业人员社会保险补贴的、被借调从事临时性工作期满未及时返岗的、在借调期间主动离职但并未办理离职手续的、已办理特殊工种退休仍在公益性岗位工作的、人员死亡未及时减员的、在职期间任企业法人、高管、股东、董事等情况的、对协议期满考核不称职的、通过其他途径实现就业等情况，不予签订下一年度就业援助协议，并本人将承担相应责任。
三、本人不曾受过刑事处罚，也不属于正在接受纪律审查或正在接受司法调查等人员。

四、本人符合聘用资格及就业困难人员相关条件，并按规定完成补录各环节相关程序，不故意放弃相应资格，不浪费资源。
对违反承诺所造成的包括取消聘用资格在内的影响以及法律后果，本人自愿承担相应责任。
承诺人：

身份证号：
年    月    日
